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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留意过你每次与你的
父母、与你的妻儿丈夫道别时
都说些什么吗？你是不是对他
们跟你道别时一成不变的那
些嘱咐心生烦厌了？你是怎样
回答他们的嘱咐的呢？可能我
们都没太在意，可能我们的告
别语和回答一样机械。

我们道别用的是什么形
式？西方形式的，拥抱一下？亲
吻一下？我们会说那太假了，
形式多于真心。那我们是东方
式的招招手告别？作揖？拱手？
合十？都有，对吧？我们总有我
们自己的道别形式，但我们却
真的很少去注意我们是用什
么方式来道别的。甚至是什么
话也没说，什么动作也没有就
走了。问为什么，大多是说习
惯了。

习惯了，对一切都习以为
常了。我跟女儿之间告别的时
候，拥抱一下她，亲一下她，跟
她说再见。以前她是很乐意我
抱她亲她的。慢慢长大的她开
始害怕我的胡子给她制造的
麻烦了。更多的时候，是头也
不抬地跟我说再见。有时候人
家在玩东西，我要跟人家说再
见，人家可能连什么反应都没
有！我常觉得没什么，可孩子
妈妈在一边就急了。大人一

急，她就跑来跟我说再见，很
多时候脸上还挂着不情愿。对
此，我不过一笑。是我的道别
打扰了孩子。

今天我要去新疆，中午与
女儿一起吃饭。因为赶飞机，
我吃得快。而吃饭是女儿的
“强项”，一碗饭，无论如何也
得一小时的，这是她妈妈最焦
急的一件事情。我说我不能等
你吃完了，我得走了。你自己
吃完了把碗洗好，再见。女儿
说你能过一分钟再走吗？我知
道她不愿意我走，我留下来又
过了几分钟。我说我必须走
了，同时把她揽过来亲了亲，
然后说：再见，闺女。她很无奈
地看着我，说：“那你走吧，再
见爸爸。”我背上东西，打开门
就走。这时从里屋传来了女儿
的声音：“爸爸，注意安全！早
点回来！”我突然特别感动，眼
泪都快流下来了。女儿长大
了，除了玩，女儿已经知道关
心别人了。她跟我道别的时
候，再不只是被动地、机械地
应付着我了。

我相信我听过无数次家
里亲人还有别的朋友与我道
别时说这样的话了，“一路顺
风！路上注意安全！”“再见，路
上注意安全！”我知道他们说

这些话就跟我会说同样的话
一样，都出自真心，都是带着
爱去说的。但我就是没有今天
听到女儿嘱咐我注意安全时
这样感动。为什么？我怀疑我
对爱的感受在不断的重复中
变得迟钝了。我们每次分别，
期待来的是我们所熟知的、大
家都在说的那些熟得不能再
熟的话。我们看到的，也正是
我们所可以预想到的道别的
场景。而对于小孩，我们是没
有期待的，即使是有期待，也
只是孩子淡淡的、应付的那种
道别。没有期待，反而也就有
了感动，有了惊喜。

我想，一个出乎意料的道
别，出乎意料的友情、爱意的
表达，给我的感受是如此不
同，我相信这是有普遍意义
的。“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
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这首
大白话式的诗之所以成为千
古绝唱，就是因为这里面表达
的友情的真挚。而让李白感动
的，汪伦在岸上又歌又舞的送
别仪式，如此的别出心裁，应
该是主要的原因。而李白是诗
人，以诗人的感性，感受到了
汪伦的深厚情谊。这是一种双
向作用的结果。我们能在每次

道别的时候做到有所不同吗？
可能很难。可能更多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时间与精
力。早上起来，脸都来不及洗
就要匆匆冲出门去，谁还来得
及举行一个仪式来道别！但我
们能否对亲友的道别多留一
点心？对爱多一点敏感？我想
这个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感
受来自于亲友的爱，可以给自
己内心增加一分温暖，增加一
分安全感。

从女儿今天与我道别的
话里，我感受到了女儿的细
心，感受到了女儿对自己的需
要，感受到了女儿对我的安全
及再次团聚的期待。同时，也
给了我一分思考、一分责任。
爱就在这日常的分分合合之
中，就在我们日常的见面、道
别之中。

我知道，女儿开始说让我
出门注意安全了，那么，她也
就慢慢地会熟悉，并对我们
有所嘱咐，慢慢地，会对我们
的嘱咐熟视无睹。这是一种
没办法改变的惯性。即便是
这样，我仍然怀着美好的愿
望，希望我们每次道别，都能
怀着一颗爱心与对爱敏感之
心，于人于己，都不会是什么
坏事。

养不活
一部手机

“爸爸你注意安全”

我的手机是死的，或者半
死不活的，因为不习惯随时有
个小机器可能呼叫我，即使拥
有手机，也从没想认真对待
它；生活里也没有随时需要被
人找到的理由，手机因而总是
奄奄一息。

最常发生的状况是：要用
的时候找不到手机，必须给自
己的手机打电话，听它发出声
音确认它所在的位置；其次是
忘了带手机，到了需要跟人联
络的时候，站在街头茫然像个
木头人，无告又无助；就算记
得带上，却又总是忘了充电，
以致手机气若游丝；而带着手
机，又怕它随时响起，让人心
情紧张。偶尔在路上收到电
话，本能地停下脚步，匆促找
寻安静不被打扰的“说话空
间”，因为不习惯边走边说，就
像不习惯边走边吃。

很多人早就熟练一边逛
街，一边讲电话，手上摸着店
里的衣服，眼睛浏览着首饰珠
宝，嘴巴忙着谈情说爱。那是
本事，大家都会，我还在努力
学习。

已经几次，在地铁里接到
电话，结果就坐过站忘了下
车。一心无法两用，即使在家
里给外面的人打手机，听到对
方走路的声音或背景嘈杂的
声音，就怕人家正忙或无法谈
话，总说：等你回办公室或回
家再给你电话。感觉不坐下就
无法用心谈，一直没有觉悟
到：来去匆匆的现代人，早就
失去坐下来在家里等电话的
习惯。

手机已经是现代人的第
三只电子耳朵，没有手机，恐
怕无法维系现代人繁复的人
际关系网，交朋友、找工作、约
会、谈生意、交换信息……没
手机的现代人大概不知如何
活命，危机来临时，还能靠手
机解救性命，没有手机，恐怕
就像被人夺去求生工具一般
痛苦吧？

现代人如此依赖手机，也
是难以想象的。最早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初，曾在餐厅看见一
个日本人吃饭的时候耳朵不
离手机，觉得那人实在没情
趣，不懂健康之道，不肯用心
进食，还非常冒犯大众，在公
共场合讲电话，叫左右邻座侧
目又难堪，不知如何回避他所
广播的谈话内容。

现在满街都是这样滔滔
不绝或絮叨不休的人。我们的
公共空间是手机电讯交织密
布的电子空间。而且自从影像
手机问世之后，年轻人趋之若
鹜。

不幸的是，手机的普及也
使得心术不正的人轻而易举
地侵犯个人隐私，地铁、电梯、
泳池、健身房……所有可能的
公共空间都有遭人猎取裙底
风光或胸前景象的可能，以致
生产商家本身都在办公室颁
布禁用令。

这是影像手机普及后的
恐怖世界，走在路上到处有看
不见的咸猪手，文明的便利与
灾难相生相倚，我到底是不是
该在意自己是否养得活一部
手机？

贵族之色

朋友小白经过考察、论
证、设计、装修、请工等一番玩
命的折腾，饭店终于开张了。
他没忘死党当初添柴吹火的
“恩德”，早早地就请柬加短信
“双管齐下”，催我们去品评究
竟。走近他的饭店，我就被那
光彩夺目的招牌给震撼了：
“新时代大酒店”6 个鎏金字
里居中的“大”字，还特意放大
了两倍，叫人怎不生发感慨？

望着小白一本正经地站
在招牌下笑容满面地迎客和
介绍店名的架势，尤其看他陶
醉于自己“独创”的这个“大”
字的神态，我差点笑出声来：
这个两层加起来建筑面积还
不超过 200 平方米的家庭式
小馆子配得上“大”吗？值得你
为了这个“大”字“穷而后工”
吗？便很善意地提醒道：饭店
叫这名字好吗？谁知，小白还
没发表意见，死党们就先帮腔

了：“这名好，有气派！再说现
在不都这样叫吗?”

想想也确实如此,现在又
何止店面招牌不“大”不行?各
行各业称“大”或被“大”的现
象又何尝不这样？有人分析，
就像现代人喜欢巧克力是因
为巧克力能刺激人的各种感
官一样，现今许多人看到“大”
就立马想到一个人叉着腰顶
天立地的样子，视觉瞬间就得
到了满足，成就感也就油然而
生了。

稍微观察了一下，如今
“大”字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是
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从举国
的大讨论、大解放到个人的小
名、小店的“大海、大江、大酒
店”，恐怕没有人能够厘清。这
还不包括什么“亚洲第一”、
“中国之首”、“天下之冠”之类
含蓄称“大”的。有人把这种
“创造”归功于传统文化。但我

觉得，这简直就是对古人和传
统文化的“栽赃陷害”。无论是
儒家、道家还是法家从来都是
崇尚敦朴、反对弄巧。至于“四
大名著”、“四大发明”、“四大
才子”、“汉武大帝”、“康熙大
帝”等等（我都不好意思再往
下数了）中的“大”全部是今人
所赐。像这样传承文明，恐怕
也是违背沉睡地下的孔、孟、
老、庄的意愿的。

我这人比较笨，反应也缓
慢，所以常常把“大”误听成了
“诈”。但一想到所见所闻的众
多“大”得无比、实际小得可怜
的玩意儿，又感觉自己的误听
误判乃至误以为是还真的很
靠谱。许多“大思路”、“大活
动”、“大招牌”、“大名儿”其实
就是一个空想、一阵假做、一
顶空帽，这也许就是“兵不厌
诈”。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尽
管现在翻案成风，但还没有人

敢明目张胆地就把“诈”由贬
义“平反”成褒义，所以聪明的
中国人就巧妙地把“诈”置换
成了“大”。精英们都“大”起来
了，小老百姓若不进步一下，
那就难有活路。于是像小白那
样开间小馆子，就非得称“大
酒店”，否则支撑不了多久。加
入“大”队伍的人越来越多，出
现今天“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的浓厚氛围也就在情理之中
了。想到这儿，我才有所省悟：
原来喜欢称“大”的人都是“孙
子兵法”学得好、用得妙。

不过，我最近看到几条信
息似乎对“大”字缺乏“人文关
怀”，说是继微博之后，微公
益、微慈善迅速走红，因为人
们已经意识到了“天地之间，
人是十分渺小的”，更清楚了
“微即大”。这算不算是给想继
续走“大”这扇门的人和事加
上了一道门闩呢？

不“大”不行

中国传统，紫色为贵族之
色，只有贵族才能享用。

京中皇宫就称为“紫禁
城”，小时候我曾以为紫禁城
真的是满城紫色呢。原来，在
中国，紫就是贵皇之色。不过，
不知为什么，到了近代，紫色
往往又作为罗曼蒂克的象征。
不管贵气也好浪漫也好，紫
色，总是一种十分宜人的色
泽。我母亲是 1939 级上海中
西女中高中毕业生，她们的级
色 Class Colour ，就是紫色。也
因此，紫色成了我妈妈一生最
喜欢的颜色。同样的，紫色也
是家中的主色调，一应窗帘、
沙发套、床罩等都是以紫色调
为主——— 上海家庭都是太太
说了算的嘛。

紫色，老上海话称“茄花
色”，也称“茄色”，因为与嫩茄
子是同一色泽。但洋派点的如
我父母一代的洋大学生们，则

喜欢称紫罗兰色，一下子就那
么富有诗韵，令人浮想联翩！
难怪老上海有家著名美发厅
“紫罗兰”，就在旧法租界今武
康大楼沿马路底层。直到上世
纪 60 年代“文革”前，“紫罗
兰”从来就是上海著名工商界
人士太太小姐及著名电影明
星指定的美发厅。号称东方巴
黎的上海，美发厅可谓成街成
市，何以“紫罗兰”有如此强烈
的吸引力？当然师傅技术高超
是要素，但想来这个脱俗的店
名，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时上海女人淡淡一声“我的
头发从来就是‘紫罗兰’做
的”，足以令人对她的时尚观
刮目相看。

或许就是因为“茄花色”，
连带最大路的蔬菜“茄子”，在
一堆蔬菜中总是那么夺人眼
球——— 令一篮蔬菜一下子生
动起来。所以，笔者认为蔬菜

中的贵族，非茄子莫属。当然
若单以价格来论，茄子是十分
平民的，但若论品相，那一抹
或浓或淡的紫色，就令茄子颇
有贵相。

南宋大臣郑清子所作的
《咏茄》中就有这样的描述：青
紫皮肤类宰官，光圆头脑作僧
看，如何缁俗偏同嗜，入口元来
总一般。尽管如此，可能就是因
为那一层油光光的浅紫色，茄
子虽然价钱便宜，却总有股贵
气。恰如真正的贵族，往往不如
暴发户那样身家丰厚，却自骨
子里有股傲气。

茄子，广东人称矮瓜，江
浙人称“六蔬”。茄子的口感味
道从不被赞扬，但经精心烹
饪，却可做出道道可口的菜
肴。为节约篇幅，这里且不提
《红楼梦》中那道以无数只鸡
煨出的茄子，光我们家常菜
中，茄子确是十分可口又经济

的。炎炎夏日，将茄子清蒸至
酥烂但仍成形，吃时浇上虾籽
酱油与麻油，再用筷子划成
丝，下饭香口又清爽；此外，鱼
香茄子，也是大众家常菜。还
有，茄子也可以入西餐。日本
菜中我们知道的天妇罗，就是
以茄子切片涂以面粉油炸而
成。茄子入西洋菜同样可口：
先将茄子以盐微腌一下，再蘸
上面粉炸香后，拌以香料叶、
番茄与芝士一起如焗面一样
焗香，出炉时芝士香浓郁四
溢。当时我婆婆经常亲自做此
菜。便宜的茄子此时已“华丽
转身”，没人能猜到它的前世。
另外，将圆茄在橄榄油中稍浸
渍，再配以柠檬汁、大蒜片、黑
椒入烤炉烤也十分有风味。

茄子的贵族风范就在貌
似矜贵，却可以全身心服务社
会，淡煮浓烤总相宜，真实地
诠释了何谓贵族。

人生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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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就在这日
常的分分合合之
中，就在我们日常
的见面、道别之
中。

闲情偶寄

茄子的贵族
风范就在貌似矜
贵，却可以全身心
服务社会，淡煮浓
烤总相宜，真实地
诠释了何谓贵族。

旁观者说

精 英 们 都
“大”起来了，小老
百姓若不进步一
下，那就难有活
路。


